城桥镇人民政府关于建立

完善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制度的实施办法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本市建立完善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制度的意见》(沪府办发〔2018〕42号)《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本区建立完善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制度的实施办法》(沪崇府办发〔2019〕6号)文件精神，现就本镇建立完善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提出以下实施办法：

一、建立完善联席会议制度的目的意义

建立完善联席会议制度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更好地坚持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指导方针，团结凝聚广大职工群众，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政府及时了解职工意愿和回应重大关切，切实保障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有利于工会从宏观上、源头上参与协调劳动关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有利于更好地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加快推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及城桥核心镇建设提供坚强支撑。

二、建立完善联席会议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及全总十七大会议精神，在镇党委的领导下，在区总工会的指导下，通过联席会议推进民主管理协商制度落实，发挥工会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作用，增强政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密切政府与广大职工群众联系，聚力打造高品质生态、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二）基本原则。联席会议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问题导向、服务职工，坚持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坚持严格程序、规范运作，坚持协商协调、合力落实。政府为工会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工会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提升职工综合素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三、联席会议的组织机构

成立以镇长为组长、分管党群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为副组长，各分管副镇长、镇总工会主席为组员的领导小组，负责镇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的组织领导工作。镇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领导小组下设协调小组（以下简称“协调小组”），组长由镇政府联系工会工作的行政副镇长和镇总工会主席担任，副组长由镇党政办主任、镇总工会专职副主席担任，小组成员包括机关、事业单位部门负责人。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镇总工会，负责日常沟通联系工作，办公室主任由镇党政办主任、镇总工会专职副主席兼任，成员由镇党政办和镇总工会办公室相关人员担任。相关人员如有岗位变动，由继续履行其职责的同志自然替补。
四、联席会议的主要内容

联席会议主要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聚焦改革创新，加强职工队伍建设，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开展职工宣传教育，解决影响和谐劳动关系突出问题，以及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中对需要政府协助解决问题进行协商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通报相关工作情况。通报本年度镇政府工作情况或工作思路，以及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及城桥核心镇建设中涉及职工切身利益和工会工作的政策措施；通报工会服务镇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举措，以及对政府制订涉及职工切身利益政策措施的意见建议。

二是研究协调解决问题。围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目标，研究协调动员职工群众开展建功立业活动问题；研究协助政府解决劳资关系矛盾突出问题，协助政府做好职工队伍维稳工作方面的问题；研究解决职工技能培训、宣传教育、劳资纠纷、劳动安全、职业健康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研究支持协助工会依法创新开展工作，支持工会在推进群团改革、非公企业工会改革中需要政府支持的问题；研究其他需要联席会议解决的问题。

三是通报事项落实情况。向联席会议报告上次会议议定事项落实情况，对未落实的事项作出说明，提出意见建议，研究解决推进措施。

五、联席会议的筹备召开和督促落实

（一）议题征集确定。政府方提出的议题，由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工会方提出的议题，由镇总工会负责征集。提出方围绕议题组织调研，加强与所涉议题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确保上会议题一般能在会前基本达成共识。

（二）会议筹备召开。联席会议由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筹备，拟定印发会议通知、会议材料，协调政府方和工会方参加会议人员。镇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召开时间由协调小组办公室报协调小组领导确定。如遇特殊情况或重大问题，经向政府主要领导商请后，适时召开。

（三）会议出席人员。出席联席会议人员包括镇政府班子领导、分管党群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镇总工会主席、协调小组办公室成员、与议题内容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基层工会主席及工会干部。联席会议可邀请基层党政干部、职工代表、劳模先进代表等参加。

（四）会议议程内容。联席会议原则上由镇政府领导主持，会议议程主要包括：通报政府和工会相关工作情况；报告上次联席会议议定事项落实情况，对未落实事项提出意见建议；通报本次联席会议议题及主要内容；讨论并协商确定本次联席会议涉及工会或会员权益等需要政府协助解决的议题；政府和工会领导就落实联席会议事项进行部署；其他需要联席会议研究讨论的问题。联席会议形成会议纪要，由协调小组办公室拟定，报协调小组领导审核后印发。

（五）议定事项督促落实。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由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协调推进，进行督促检查。相关职能部门及时将落实情况形成书面报告，向协调小组领导汇报，并向下一次联席会议报告。


